
撰文｜	農業金融署   黃立夫

精進水稻收入保險 
穩定稻農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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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因應極端天候異常，影響農業生產及農民生計，導入農業保險機制，以

保障農民經濟安定，農業部自106年起擴大推動農業保險，並參考國外作法
及衡酌我國農業環境，擬定農業保險法草案，藉由法律明確賦予農業保險法定地

位，將農業保險保障範圍、運作制度、補助及獎勵措施等，均予法制化，農業保險

法於109年5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109年5月27日公布，自110年1
月1日施行。

此外，考量水稻為我國重要糧食作物，係目前種植面積最廣且種植人數最多之

作物，為積極協助稻農民分散經營風險，並基於糧食安全及加速調整稻米產業結構

之重要糧政政策，農業部自111年度起開辦水稻收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並
訂定「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110年12月
30日發布施行，以全面保障稻農收入，並提高稻米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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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重點說明

水稻收入保險保障範圍，不以天然災害為限，亦可包

括疫病、蟲害等致稻作產量減損之風險，自111年1期作開

辦，其中114年度共有約28萬位農民投保23.6萬公頃，並

有1.1萬位農民獲賠1.3億元；自111年開辦迄114年1期作期

間，歷經稻熱病、低溫寒害、112年小犬、山陀兒、康芮

113年凱米及114年丹娜絲及楊柳等颱風挾帶強風與豪雨，

造成稻作嚴重損失，然透過保險機制，迄今累積已有13.8

萬位農民，獲得理賠約25.4億元，有效協助稻農分散風

險，穩定經營收入。

本保險以區域認定方式，無須逐筆勘查，減少勘查

成本及避免現勘認定爭議，可分為基本型與加強型，其中

加強型保險又可再分為一般加強型及優質加強型，說明如

下：

投保資格：所有合法種植水稻者均須投保。

保費補助：保險費由農業部全額補助。

理賠基準： 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
計算基礎，每公頃基準產量1與區域實際產

量2之差額達20%（含）以上者即達理賠標
準，每公頃理賠金額為2萬元，即使個別農
戶減產未達2成仍可獲得理賠，以鼓勵農民
合理化施肥及良善田間管理。

 投保作業程序：
①  有辦理申報種稻作業者：農民於申報種稻作業（不
包括休耕及轉作其他作物）時，填繳申報種稻書表

即完成投保作業。

②  未辦理申報種稻作業者：為利保險人登打投保農民
個人及土地資料，及辦理後續核保審定作業，請農

民至種植地農會投保。

基 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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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公頃基準產量：依農糧署公布前5個具有收穫量數據年度（不含當年），各鄉（鎮、市、區）當期作「稻米生產量調
查報告」之全品種平均收穫量奧林匹克平均值。

2  區域實際產量：指每期作稻作收割後，依農糧署公告之當期作「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之平均收穫

量。
3  以全臺已公告近5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費用奧林匹克平均加成計算。
4  保障程度：第一期作為95%，第二期作為90%。
5  投保比例：中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縣市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及農民自行負擔保險費比例累加而成。

加 強 型

投保資格： 所有合法種植水稻（不論有無繳售公糧）者，均得依個人

需求，自由選擇是否加保一般加強型保險；又針對「參

加稻米契作集團產區」，或取得「有機」、「產銷履

歷」或「友善環境耕作」驗證者，農民僅需擁有上述4
項條件中任1項，即具備加保優質加強型保險之資格。

保費補助： 各地區加強型保險保費，農業部提供50%保險
費補助，農民最低只要繳交1成保險費，保單
即可生效。

理賠基準： 為各鄉（鎮、市、區）基準產量減產超過5%
（1期作）或10%（2期作）以上即可啟動理賠，
減產越嚴重理賠越多；又投保水稻田區同期作如已領取農業天然災

害現金救助金額，此加強型保險不受影響，仍得領取理賠款。

保單類型： 加強型保險配合產業政策目的，可再區分為一般加強型及優質加強
型保險，兩者保費相同，然為鼓勵農民種植優質稻米，提升稻作產

業升級，優質加強型可獲得較高之理賠金額。

理賠金額： 由目標價格3乘以啟賠產量（每公頃基準產量×保障程度4）與每公

頃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再乘以投保面積及投保比例5，即可計算

而得投保農民可獲得之理賠金額。

 投保作業程序：
①  一般農民：有投保意願者須洽種植地農會投保。
②  稻米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可向稻米契作集團產區產區內任一種植所在地農
會投保，並檢附「契作戶農民清冊」，即得就清冊內之農民統一投保。

③  組織型大專業農：納入農業部輔導登記在案之組織型大專業農，得至種植地所
屬鄉（鎮、市、區）轄內任一農會，填報要保書辦理投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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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討保單內容

農業保險之費率係經由歷史農情資料，基於收支平衡

原則釐算而得，而水稻收入保險即依稻作種植成本、按過去

15年天然災害損失額度、現金救助金額及次數，並根據農

業統計年報產量調查情形，依收支平衡原理釐算保費，並視

實際理賠情形動態滾動檢討調整，依近年農情統計資料及前

一年度理賠情形，並綜合考量不同期作生產風險及氣候變遷

等因素釐算公平、合理且適足之（基本型及加強型）保險

費。

此外，依據農糧署發布區域實際產量，滾動更新各鄉

（鎮、市、區）最新年度及期作之基準產量，其計算方式

係參考日本及韓國農業保險（剔除極端值再行平均）之作

法，得避免特殊災損嚴重年度拉低平均值，具有緩衝趨勢變

化之功能，可使基準產量較貼近該鄉鎮正常平均值，真實反

映生產情形，穩定可靠度較高，對農民保障較為有利。

簡化投保作業程序

結合申報種稻作業，併同投保基本型保險

考量基本型保險係提供種稻農民基本保障，故自111

年度1期作開辦以來，及配合種稻申報方式及作業期程，

第1期作自1月起至3月底，及第2期作自6月起至8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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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得至就近至當地公所或農會，於申報種稻作業

時，併同辦理投保基本型保險，避免農民舟車勞頓

之苦。

又114年度再行精進投保流程，已於申報種稻

書表加註「本人申報種稻土地，同意申請投保當年

度（申報期作）水稻收入保險之基本型保險，及以

本人申報種稻之申請資料作為投保資料，辦理投保

及向政府申請保險費補助事宜」；析言之，自114

年度1期作起，農民無須另行填寫「授權同意（要

保）書」，於農會或公所填繳申報種稻書表即完成

投保，除簡化農民投保作業，並促進農會保險人提

高作業效率。

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及組織型大專業農得跨區

投保

鑒於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實務上，

多與不同縣市及鄉鎮之農民簽訂契作合約，其契作

農民之個人及土地資料均詳載於契作清冊，爰本辦

法於110年12月30日發布施行時，其中第6條關於要

保人部分，即規範要保人為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

營運主體者，得向種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投保；且

該營運主體作為要保人，其檢附契作清冊投保，即

為該清冊內所有契作農民完成投保事宜，大幅提升

投保作業效率。

又農業部為輔導農地租賃媒合，以達獎勵承

租人擴大經營規模之目標，訂有小地主大專業農政

策租賃農地獎勵作業規範，並區分專業農民與組織

型大專業農兩大類。考量組織型大專業農經營規模

大，且種植所在地常有坐落於不同分區之情形，為

簡化投保事宜，遂於111年7月5日修正本辦法，放寬

其得向任一種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併同投保，不以

分別向各該種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投保為限。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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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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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繳售公糧亦得投保加強險

及提高優質加強型保險目標價格

為強化農民風險分散與保障機制，避免因天然災害

（如颱風、豪雨、寒害等）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稻作產

量減損，影響農民收益，農業部積極推動加強型保險，提供

稻農更完整之風險管理工具。爰農業部於114年1月8日修正

本辦法，自114年度1期作起，放寬繳售公糧稻穀之稻農，

亦得依其需求自願投保加強型保險。

另為提高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收益，鼓勵轉作旱作

雜糧及提升保險保障與加強市場行銷，114年度大力推動

「1集2轉3加3」政策，其中為鼓勵農民種植優質稻米，促

進稻作產業升級，自114年度1期作起，提高本保險優質加

強型之目標價格，爰114年度目標價格較113年度同期作每

公斤提高達3元以上。

提高基本型保險理賠金額

近年極端氣候事件頻仍，稻作受損風險上升，且為反

映實際生產成本並回應農民保障需求，農業部於114年1月8

日修正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辦法，將現金救助額度提

高為每公頃2萬元。考量基

本型保險係自農業天然災

害救助轉換而來，為維持

本保險與救助制度之接軌

與一致性，爰配合農業天

然災害救助辦法調整稻米

救助額度，自114年度1期

作起，提高基本型保險之

保障水準，其每公頃理賠

金額由1.8萬元提高至2萬

元，從而強化保險與救助

制度間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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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地投保情形   重點加強宣導推廣
本保險自111年度1期作開辦後，每期作均檢視各地區

投保情形，並分析投保率偏低地區之可能原因，為有效提

高投保覆蓋率，針對投保開始前、投保期間及投保結束後

等不同期間，研提相關精進作為：

投保開始前

①  加強教育訓練：針對農會主管、承辦人員，與縣市政府

及公所等單位人員，辦理農業保險教育訓練，尤針對水

稻等政策性收入保險，強化承辦人員專業知能及作業程

序，並就投保率較低之重點縣市，增加教育訓練場次。

②  訪視重點農會：篩選重點農會（種稻面積大、投保率偏

低）進行訪視，共同研析投保率不佳原因，除提供農會

精進意見，並蒐集農會主管及承辦人員相關業務建議。

③  強化宣導推廣：函請縣市政府轉知所轄農會，於農事小

組或產銷班等集會時加強宣導，並善用公布欄、電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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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紅布條、社群媒體（LINE群組）及電話等方式，

週知農民踴躍投保。

投保期間

①  多元管道宣傳：除發布新聞稿、臉書貼文、刊登雜誌

廣告、印發宣導DM、摺頁等，並透過廣播、第四台跑

馬燈系統、村里及清潔車廣播等多元管道加強宣傳。

②  重點追蹤管制：針對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之重點目

標對象，主動掌握各年度營運主體名單，除發函提醒

各營運主體得至集團產區內任一種植地轄內農會保險

人投保外，並於投保期間積極追蹤管制，並洽請農糧

署及所轄農會保險人，共同敦促營運主體依限辦理投

保事宜。

投保結束後

邀集主要產區縣市政府及農會，共同檢視當期投保實

績，研商綜整多方建議及意見，規劃相關因應作為。

結語

水稻為我國最重要之糧食作物，不僅承載糧食安全之

核心任務，更是維繫農村社會與農民生計之重要基石。然

近年氣候變遷劇烈，極端氣候事件頻仍，加以國際市場波

動與國內消費型態轉變，稻米產業面臨前所未有之挑戰。

為維護農民基本收益、提升產業韌性，農業部推動「水稻

收入保險」制度，正是我國農業政策邁向制度化風險管理

之重要里程碑。

 展望未來，農業部除賡續強化水稻收入保險推動成

效，定期檢討保險費率機制、理賠基準及產量調查方

法，以兼顧農民保障與制度永續外，並將廣納產官學研

各界意見，強化數據資料蒐集與風險精算評估，以確

保保單設計能與時俱進，貼近農民實際需求，期更能

落實農民權益之保障，俾穩定農業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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